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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聚焦於傳播事業集中化防制 
 事權統一：成立台灣的KEK，專責審理傳播事業的跨業
經營 

 以規範國內言論市場上有較大影響力的傳播事業為主，
包含平面媒體、廣電媒體在內。 

 採取容易操作的管制方式：明訂各傳播市場的市占率門
檻、禁止經營或結合條件、股權變動許可與申報門檻 

 管制重點： 
◦ 管制在同一媒體市場或跨媒體市場中已具有支配力的傳播事業。 
◦ 管制在經濟或特定市場中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跨業經營媒體 

 對傳播市場現狀不致產生過度的衝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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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議機關：行政院設置「傳播事業集中防制審議委

員會議」，專責審議跨媒體集中案件 

 主管機關：NCC 

 審議委員會得獨立作成行政處分，不受NCC、行政
院等行政機關之監督審查。 

 不符審議委員會之處分，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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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傳播事業： 
◦ 全國性日報事業 
◦ 無線電視 
◦ 全區性無線廣播事業 
◦ 衛星電視節目供應事業（新聞頻道事業） 
◦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
◦ 頻道銷售代理事業 

 
 傳播事業之關係人 
◦ 除參考金融控股法之規定外，另涵蓋所有與傳播事業有關
連之自然人或法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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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傳播事業水平集中 
◦ 同類型傳播事業股權集中 

 傳播事業跨業集中 
◦ 一傳播事業跨業經營不同類型的傳播事業 

 非傳播事業跨業經營傳播事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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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傳播事業經營許可 

 與傳播事業結合 
◦ 本法之結合定義，除參考公平法規定外，另將持有他事
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之結合門檻從現行三分之一降到四分

之一。 

 股權變動 
◦ 持有他傳播事業股份超過10％以上者 
◦ 持有他傳播事業股份超過3％以上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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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執照張數限制 

 持股比例限制 

 市占率限制 
◦ 收視率占有率 

◦ 訂戶數市占率 

◦ 發行量市占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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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視 全國性
廣播 

有線電
視 

衛星電視 新聞頻
道 

全國性
日報 

頻道代
理事業 

 
無線電視 

 
全國性
廣播 

 
有線電
視 

 
衛星電視 

 
新聞頻
道 

 
全國性
日報 

 
頻道代
理事業 

原則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S 

例外  
 
 

直接、間接
控制之有線
訂戶數超過
全國總訂戶
數1/3 

1.直接、間
接控制之頻
道，年平均
收視率佔有
率合計達25
％以上 
 
2.前項頻道
收視率占有
率雖未達20
％,但在其他
媒體相關市
場之整體評
價合計達25
％以上 

新聞頻道
收視率占
有率達新
聞頻道市
場20％以
上 

直接、間
接控制之
日報，合
計發行量
超過25％
以上 

直接間接
控制之頻
道，年平
均收視率
佔有率合
計達25％
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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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則：許可 
 
 例外：禁止 
◦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與其關係人，直接或間接供應（控制）
之頻道，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十分之一者。 

 
◦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與其關係人，直接或間接供應（控制）
之頻道，其年平均收視率占有率合計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
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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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制對象：營收額超過新台幣一百億以上，或於單一特定
產業市場中具控制性市場地位之非傳播事業。 
◦ 不具市場或經濟規模的一般產業，無須管制 

 管制行為： 
◦ 申請經營或參與結合之傳播事業為無線電視事業、全區性
廣播事業者。 
◦ 申請經營或參與結合之有線廣播電視事業與其關係人，直
接或間接控制之系統，其訂戶數市占率合計達百分之十以
上者。 
◦ 申請經營或參與結合之衛廣事業與其關係人，直接或間接
控制之頻道，其收視率占有率合計達百分之十以上者。 
◦ 申請經營或參與結合之日報事業與其關係人，直接或間接
控制之日報，其發行量市占率達百分之十以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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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持股或資本額達10％以上，應經審議委員會核准(§5~9) 
 持股或資本額達3％以上，應向主管機關申報( §5~9) 
 
特別規定： 
 無線電視業者與其關係人，持有二家以上其他無線電視
之股份或資本額，除持有第一家之股份及出資額比例不
受限制外，其餘各家持股或資本額比例不得超過15％. 

 (§5II） 
 無線廣播業者與其關係人，持有二家以上其他無線廣播
之股份或資本額，除持有第一家之股份及出資額比例不
受限制外，其餘各家持股或資本額比例不得超過15％. 
( § 6II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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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視 
 

全國性廣播 
 

有線電
視 
 

衛星電視 
 

全國性
日報 
 

10％以上
應經審議
委員會核
准 
 

yes yes yes yes yes 

3％以上，
應向主管
機關申報 
 

yes yes yes yes yes 

例外 除一家外，其
餘各家持股或
資本額比例不
得超過15％. 
 

除一家外，其
餘各家持股或
資本額比例不
得超過15％. 



 相互之間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達各
該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，
應經審議委員會核准； 
 

 持股或資本總額達百分之三以上者，應向主管機關
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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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訂審議委員會之審酌條件(§15) 
 明確授權審議委員會可採取的防止措施(§16) 
 NCC的調查及公告傳播事業資訊之義務(§17) 
 NCC每兩年提出媒體集中調查評估報告(§18) 
 明訂當事人負有提供資料、證據之義務(§15II,17II) 
 罰則規定(§19~§21) 
◦ 違反禁止結合規定：罰20萬到200萬 

◦ 違反應申請許可規定：罰10萬～100萬 

◦ 違反申報義務或協力義務規定：罰5萬到30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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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則上自公布之日起實施 
 

 過渡條款：兩年內降低持股比例或傳播事業集中度
到符合本法所定之門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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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傳播業者經營現況 
 無線電視執照 
 有線電視訂戶市占率27％ 
 日報市占率11％ 
 頻道收視率占有率約21％ 
Q： 
 A業者如要再併購另一家日報？ 
◦ 已違反本法禁止規定，因其在結合後，有線電視市占率及
日報市占率均超過本法所定有線電視20％與日報20％的
門檻 

 A業者如要再申請新開放的無線電視台？ 
◦ 已違反本法禁止規定，因其已有一張無線電視執照，不得
再申請第二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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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傳播業者經營現況 
 有線電視佔有率32％ 
 頻道收視佔有率約23％ 
 
Q： 
 B業者如要併購另一家日報？ 
◦ 已違反本法禁止規定，因其在結合後，有線電視市占率及
日報市占率均超過本法所定有線電視20％與日報20％的
門檻 

 B業者如要申請無線電視執照？ 
◦ 有違反本法規定之可能性，因其取得TV執照後後，其TV
頻道收視率佔有率會合計到總頻道收視率佔有率中，所以
將超過頻道收視率佔有率25％之規定，違反本法所定有線
電視20％市占率及頻道收視率佔有率25％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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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請 指 教 

19 


	傳播事業集中防制法草案
	本法特色
	本法審議及主管機關(§3)
	本法管制對象(§4)
	本法管制行為(§2)
	本法管制事項(§2)
	本法管制模式
	傳播事業水平集中化管制（§5～§10）
	傳播事業跨業經營他類傳播事業（§11）�倘任一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或結合後，符合下列任一圖表者，則不得再行跨業經營或結合
	有線廣播電視跨衛星頻道（§12）
	非傳播事業跨業經營傳播事業(§14)
	同類型傳播事業互跨之持股與申報
	投影片編號 13
	傳播事業跨業持股與申報(§13)
	其他規定(§17~§21)
	本法適用時間(§22)
	案例說明一
	案例說明二
	說明結束

